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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摘要咽 

本文以結核病隔離治療之法規內容及執行實況為素材，探討以傳染病防

治法第 44｠45條為法源依據之結核病隔離治療法制合憲性を本文輔現：第

一，隔離治療之要件過於概括，未以病人對公眾健康的具體風險為依據，且

實際運用上逾越法律授權範圍，混淆不同目的之拘禁手段；第二，衛生人員

可能因法律上欠缺對其他侵害較小手段之授權及醫療｠社會支持措施，逕以

隔離治療作為解決病人經濟｠社會問題之方法，未全然符合較小侵害原則；

第三，病人的社經地位潛在地成為影響衛生人員隔離治療決定之重要因素；

第四，欠缺重要程序保障機制，包括適當的法官保留與及時法院救濟を為使

結核病隔離治療法制符合憲法第 8條第1冶剝奪人身自由應經正當法律程序

之要求，傳染病防治法應依不同目的，辰別不同拘禁手段之要件，揚棄る必

要時れ此種空洞的實體要件，改以具體行為風險為標準，提供病人健康｠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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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的環境以達成拘禁目的，並依最近司法院就非刑事被告拘禁之程序保障所

作成之解釋意旨，強化程序保障內涵，提供病人及時法院救濟及法院定期

審查を 

關鍵詞：結核病、多重抗藥性結核病、隔離治療、傳染病防治法、公共衛生、

人身自由、強制住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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